关于《厦门市个人破产债务清理工作规程

（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
《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于2025年8月26日公布，将于今年11月1日正式施行。市政府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结合实际工作需要，经研究确定厦门市司法局作为个人破产事务管理机构。根据《条例》规定，我局将承担组织债务清理的职责，为规范工作流程，给个人破产当事人提供高质高效的服务，起草了《厦门市个人破产债务清理工作规程（草案）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一是明确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，以及相关程序的基本要求。

二是规范申请流程，明确申请材料要求，以及债务清理启动的条件和程序。

三是细化债务清理过程，包括协商方式、财产报告、债权申报、会议流程等，明确达成债务清理协议的条件以及与法院相关程序的衔接。

四是明确终止债务清理工作的具体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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